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市安监函〔2016〕68号   

督  办  函
临湘市安监局：

7月12日，岳阳市安监局对临湘市正鑫选矿厂尾矿库、临湘市刘家坪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尾矿库、临湘市桃矿渔潭尾矿库等三个尾矿库进行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督查，经查，临湘市正鑫选矿厂尾矿库、临湘市刘家坪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尾矿库均不同程度存在安全隐患，反映出部分企业对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认识不到位，存在严重侥幸心理，“五位一体”防汛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对做好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行动缓慢、落实不力。

请你单位立即督促有关企业尽快整改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，严格落实尾矿库“五位一体”防汛责任，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。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于7月25日前报市安监局矿山监管科。（联系电话：8788522；联系人：万英杰）

附: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13日

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表

	检查单位
	存在的问题和隐患

	临湘市正鑫

选矿厂尾矿库
	1、库区积水较多，坝前有积水；

2、坝体外坡杂草未清除；

3、库区范围无值班房，无值班巡查人员值班值守，

   无相关值班巡查记录；

4、无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及其存储库房；

5、标示标牌不规范。

	临湘市刘家坪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尾矿库
	1、坝体外坡杂草未清除；

2、坝体右侧截洪沟堵塞；

3、无值班房，无值班巡查人员值班值守，  

  无相关值班巡查记录；

4、无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及其存储库房；

5、无标示标牌。


